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文件
防安字〔2011〕27号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关于加强国庆节期间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地区管委会、办事处，中央在京单位主管部门，市属相关委、办、局（总公司）：

近期，全市相继发生餐饮场所、小批发市场、彩钢板建筑等场所火灾事故，消防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国庆黄金周日益临近，全市范围内人流、物流集中，节日促销、假日旅游、群众出行、庆祝活动增多，加之秋季风干物燥，容易引发火灾的各种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增多，火灾风险性增大。为此，市防火安全委员会主任、副市长苟仲文亲自带队开展国庆节消防安全督查，指示要加大国庆节社会面火灾防控力度，严防火灾事故发生。为贯彻落实各级领导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切实做好国庆节期间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特别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全力维护首都火灾形势稳定，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切实提高重视程度，履行消防工作职责

当前，中央、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火灾的关联度、敏感度日益增强，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增强国庆节期间火灾防控工作的责任意识和敏感意识，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着眼首都安全稳定大局，坚决履行消防工作职责。要结合地区和行业系统实际，制定操作性强的节日保卫方案，成立实名制领导组织和志愿消防队伍，加强节日值班力量，落实各级岗位责任，针对节日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火灾防控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全面推进国庆节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

二、切实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各单位要组织力量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交通枢纽、节日“五供”单位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平房胡同区、老旧住宅楼、临时建筑、施工现场、文物古建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建筑以及首都政治中心区、城乡结合部地区等敏感区域开展全方位、网格化的专项检查或联合检查。要组织发动街道乡镇、社区农村和行业系统单位开展国庆节前火灾隐患自查整改工作。要全面开展消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工作，确保完整好用。要重点加强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等生产生活行为和运输、存储、营销等经营环节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组织开展可燃物清理，全面消除可能导致火灾事故发生的各类隐患。

三、切实做好消防安全保卫工作

国庆节期间，全市将举办多项、多场次的文艺演出、灯会、文化活动、体育比赛等大型群众性活动，涉及多个区县（地区）和行业系统，消防安全保卫工作不容忽视，各单位要主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认真制定并熟悉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和演练，加强重点部位看护，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及时清理活动现场及周边的可燃物，加强消防设施器材的配备保养，加强活动现场的值班巡逻、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动态的消防违法行为。

四、切实做好弱势群体看护和群防群治工作

各区县（地区）要组织发动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物业管理部门开展宣教帮扶工作，明确监护人，帮助弱势群体家庭消除用火用电安全隐患。社会福利保障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指定专人负责，制定应急措施，清除火灾隐患，确保不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各单位要最大限度整合和发动志愿者、治安巡防队员、治保积极分子、义务消防组织等群防群治力量成立巡防队伍，划定网格化巡防区域，增配消防器材，在国庆节期间实施不间断巡逻防控，及时发现、制止容易引发火灾的安全问题，发现火情立即报警并组织力量先期处置，做好初起火灾扑救工作。

五、切实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各单位要在宣贯《北京市消防条例》、《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的基础上，结合节日期间火灾防控特点，选取重要时段、重点区域，通过多种渠道、多样形势全面铺开国庆节期间社会面消防宣传工作。要充分借助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覆盖面广的媒体和城市电视、户外电子屏、宣传展板、宣传横幅、宣传栏等载体大力普及火灾预防常识，提高市民自防自救和疏散逃生的技能和意识，同时积极组织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发放消防宣传资料，开展消防安全咨询，加大消防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努力营造浓厚的节日消防安全氛围。

特此通知。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主题词：消防  国庆节  火灾防控  通知
抄送：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委政法委、公安部消防局。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成员、各公安分县局、专业公安局（处）。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2011年9月27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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